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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小李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工

作， 6 年后， 他离开原单位被北京

某公司录用， 双方签订了为期 3 年

的劳动合同， 并约定试用期为 3 个

月。

该公司承诺， 等到小李通过试

用转正成为正式员工后， 立即为小

李办理医疗保险以及各种社会保险

的手续， 可以补缴在试用期的相关

保险费用。

没有料到， 小李在试用期刚过

2 个月时患病住院， 经医院治疗并

且休假一个月后仍未痊愈。

在小李住院治疗期间， 该公司

停发了小李的全部工资， 并以他在

试用期间内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要

求、 不符合公司对该岗位的录用条

件为由 ， 解除了与小李的劳动合

同。

小李不服， 遂向公司所在地的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 请

求该公司收回解除劳动合同的决

定， 继续履行合同， 并请求享受自

己应该获得的医疗期以及医疗期的

待遇。

在这一纠纷中， 有以下几个关

键问题需要解决：

1.尚在试用期的小李能否享受

医疗期及其待遇？

2.公司与小李解除合同是否有

效？

3.基于此案， 如何做好试用期

内患病员工工作？

试用期内是否有医疗期

试用期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相互考察、 用以确定对方是否符合

自己的录用条件或求职要求而约定

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 6 个月的考察

期。

用人单位不应仅签订试用期合

同， 试用期应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

内。

医疗期， 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

同期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依法享

有停止工作治疗休息的时间。

那么， 试用期内的员工是否享

有和正式员工一样的医疗期等待

遇？

我们认为， 答案是肯定的。

我国 《劳动法》 第 21 条、 劳

动部印发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 〉 若干问题的意

见》 的通知第 18 项规定， 劳动者

的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也即试用期应当被计算在劳动合同

的履行期内。

《劳动法》 第 72、 73 条规定，

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

应当在建立劳动关系之日起为劳动

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社保费当然包

括了法定强制缴纳的医疗保险。 试

用期只是劳动合同期限的不同阶

段， 并不影响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

的认定。

依据前述规定， 劳动者在试用

期内患病的， 自然也可以享受医疗

期和医疗期的福利待遇。

我国原劳动部办公厅 《合同制

工人在试用期内患病医疗问题给宁

波市劳动局的复函》 和原劳动部颁

发的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医疗期规定》 第 3 条的规定， 劳动

者在试用期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可以享受的医疗待遇， 医疗期限为

3 个月。

本案中 ， 小李在试用期内患

病， 依照前述相关规定， 小李享有

3 个月的医疗期及相关医疗待遇。

而该公司与小李约定在小李通过转

正成为正式员工后， 才为小李办理

医疗保险等社保手续及补办试用期

的相关保险费用的做法是违反法律

规定的。

属于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小李

无法享受正常的医疗保险待遇， 因

此， 对于小李应当享受的医疗费待

遇， 除了依法应由小李个人承担的

部分外， 就应当由用人单位支付。

医疗期有没有工资

用人单位不能停发劳动者医疗

期内工资待遇。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 》

第 59 项、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 21 条规定， 职工患病或非因工

负伤治疗期间， 在规定的医疗期间

内由企业按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的

约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

费， 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但不能

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80％。

对于医疗期内的工资待遇， 北

京之外的其他地区也有相应的地方

规定。

也就是说， 用人单位在小李患

病治疗期间， 不应当停发劳动者工

资， 而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发放病假

工资。

依法享有医疗期工资待遇是劳

动者的法定权利， 小李可以要求该

公司支付病假工资。

如果该公司拒绝支付或者低于

法定标准支付的， 小李可以选择向

劳动保障部门举报或是直接向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以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能否解除

当劳动者还在试用期内享受医

疗期待遇期间， 用人单位是否有权

解除与小李之间的劳动关系？ 对此

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依照 《劳动法 》 第 26、 27、

29 条、 《劳动合同法》 第 40、 41、

42 条规定， 劳动者患病， 在规定

的医疗期内的， 用人单位不得以提

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

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的方式， 解除劳动合同， 也不得适

用裁员方式解除与该劳动者的劳动

合同关系。

同时 ， 《劳动法 》 第 25 条 、

《劳动合同法》 第 39 条均规定， 劳

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

条件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 》

第 30 项规定， 当存在适用 《劳动

法》 第 25 条试用期内解除条款的

同时， 即使存在适用该法第 29 条

患病医疗期内限制解除的条款， 只

要劳动者存在第 25 条规定的在试

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用人单位都可以依照第 25 条之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

由此可以看出， 医疗期内的解

除权限制， 主要是针对提前 30 天

通知解除及经济性裁员而言， 并没

有限制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自主解除

权。

因此， 只要用人单位有证据证

明该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 虽然

是在试用期， 仍然可以以不符合录

用条件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

系。

综上， 我们在判断该公司是否

能解除与小李之间的劳动合同， 主

要看小李是否属于在试用期内被证

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形。

当然， 劳动者是否符合用人单

位的录用条件也不是由用人单位随

时随意进行决定的， 而是必须通过

一种双方预先确认的考核方式进行

考核， 或者依据用人单位在录用劳

动者时就已经设置， 并已为劳动者

知悉的录用条件来确定。

如何做好试用期管理

试用期， 是劳动合同的一个特

殊时期， 也是一个缓冲期， 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一般都需要利用这一缓

冲期来考察对方是否符合自己的要

求。

试用期内的劳动者， 对用人单

位的贡献相对不大， 用人单位却仍

需要依法给予劳动者 3 个月的医疗

期， 并必须支付病假工资， 这是劳

动法对劳动者保护的倾斜， 而对用

人单位来说无疑是加大用工成本。

用人单位该如何处理在试用期

间患病员工的工作， 才能既降低本

单位的用工成本及用工风险， 又不

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到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对此笔者认为：

首先，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建

立劳动关系的合同后， 应当及时为

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

医疗保险是确保劳动者在受伤、

患病等情况下能依法享受基本医疗的

一个保障。

用人单位如果不依法为劳动者缴

纳社会保险致使劳动者无法享受医疗

保险待遇时， 用人单位应当赔偿劳动

者由于无社会保险而造成的医疗待遇

等损失。

其次 ， 用人单位在录用劳动者

时， 应当严格依照本单位实际和该岗

位对人员及技术的要求来设置录用条

件。

录用条件是用人单位在试用期间

行使解除劳动合同权利的最重要的依

据之一。

一般来说， 用人单位在招聘人员

过程中所发布的各种信息， 如招工条

件、 招聘广告均可作为录用条件。 但

该有关内容不能与法律规定相冲突，

并且应当明确具体， 尽量采用数量化

的指标。

最后 ，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时， 可以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内的医

疗期单独于试用期。

在医疗期开始时试用期处于中止

状态， 医疗期结束后， 试用期继续计

算， 双方继续享有试用期的权利及承

担试用期义务直至剩余的试用期限届

满， 以防止在医疗期内无法对劳动者

进行考核而非常态过渡到正式员工阶

段， 保障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在试用期

内的自主选择解除权。

劳动者在求职、 跳槽时， 往往会先面临一段时间的 “试用

期”， 这是法律给予双方的了解、 磨合机会。

但由于 “试用期” 的一些法律适用并不明确， 导致围绕试用

期会产生不少法律争议， 比如： 试用期患病能否享受医疗期？

笔者结合一则案例， 谈谈当试用期遇上医疗期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 以及用人单位应当如何做好员工试用期患病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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